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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廖慶安

聯絡電話：(02)23565239

傳真：(02)23566315

電子信箱：moi1267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09011808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公司未設置董事會僅設置董事時，公司經理人代理公

司為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申請登記之應附文件1案，

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按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12點規定略以：

「公司經理人代理公司為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申請登

記時，應檢附經董事會決議之書面授權文件。」又公司法

107年8月1日修正，為回歸企業自治及實務需求，開放非公

開發行股票之公司得不設置董事會，爰增訂該法第192條第

2項規定：「公司得依章程規定不設董事會，置董事1人或2

人。置董事1人者，以其為董事長，董事會之職權並由該董

事行使，不適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；置董事2人者，準

用本法有關董事會之規定。」並自同年11月1日施行。

二、配合上開公司法增訂施行，公司經理人代理公司為不動產

之處分或設定負擔申請登記時，於公司章程規定不設董事

會僅置董事1人時，因董事會之職權係由該董事行使，應檢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090076806

■■■■■■地政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5/15 11:53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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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該董事出具之書面授權文件；於僅置董事2人時，應檢附

該董事2人之書面授權文件，俾憑申辦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
副本：禾豐法律事務所、經濟部、本部地政司(地籍科、登記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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